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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四次会议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在线 
和 2022 年 3 月 21 日至 25 日，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决定 

MC-4/6：汞废物阈值 
缔约方大会， 

回顾缔约方大会在 MC-3/5 号决定中为某些废物类别规定的阈值，并回顾

由 MC-2/2 号决定设立的技术专家组以及秘书处为了让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

进一步审议汞废物阈值问题而开展的工作， 

欢迎汞废物阈值问题技术专家组的报告， 

注意到根据 MC-3/5 号决定，在审议第 11 条第 2 (c)款涵盖的汞废物的阈

值时，汞废物阈值问题技术专家组的工作主要侧重于总汞浓度办法， 

又注意到一些缔约方表示希望扩大技术专家组的工作重点，以审议总汞

浓度以外的其他办法，包括基于风险的考虑因素， 

还注意到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如果在没有适当管理措施的情况下

堆放或散布到土地上，可能会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构成风险， 

重点指出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需要能够识别进入其国家

的汞废物，以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免受汞污染， 

承认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未能就技术专家组迄今提出的阈值作出决定， 

考虑到秘书处关于汞废物问题闭会期间工作报告的说明 1附件二所载的汞

废物阈值问题技术专家组的报告， 

1. 决定延长技术专家组的任务授权，以编制新资料、创造新机会，对

其进行审议，并在提交缔约方大会的报告中予以介绍，以期在缔约方大会第五

次会议上或在其后尽快就第 11条第 2 (c)款涵盖的废物提出建议并推动作出一项

决定； 
  

1 UNEP/MC/CO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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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邀请缔约方分享 MC-3/5 号决定附件表 3 所载指示性清单中所列废

物类别的信息和数据，包括任何相关的国家或地方阈值及其确定方面的信息和

数据，并请秘书处汇编此类信息，尽快将其分发给技术专家组，并以电子方式

提供； 

3. 请有关缔约方酌情或应技术专家组的请求，向秘书处提交关于总汞

浓度办法以外的其他办法的信息，供技术专家组审议； 

4. 决定技术专家组应在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之前： 

(a) 寻求酌情与根据巴塞尔公约关于对由汞或汞化合物构成、含有此类

物质或受其污染的废物实行无害环境管理的技术准则的 BC-14/8 号决定设立的

小型闭会期间工作组开展合作，以期交流信息并避免重复工作； 

(b) 利用受汞或汞化合物污染的废物类别指示性清单，来确定可为专家

组的汞阈值讨论提供参考的相关信息或数据，同时承认专家组有可能酌情为不

同的废物类别建议不同的阈值，并指出专家组应优先考虑在缔约方中常见的、

可能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构成风险的废物，同时应考虑到各缔约方的废物管理能

力各不相同；  

(c) 根据需要和现有情况，收集和纳入额外信息或开展进一步分析，以

补充缔约方根据本决定第 1 段提供的信息； 

(d) 审议已经以无害环境方式管理汞废物的缔约方的情况，包括通过使

用考虑到浸出潜力的基于风险的办法； 

5. 决定不需要为使用汞齐法从矿石中提取黄金的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

的尾矿设立阈值，这种采矿活动产生的所有尾矿都应根据第 7 条以无害环境的

方式加以管理，还应遵守各缔约方利用手工和小规模采金业国家行动计划编写

指导文件 2制定的国家行动计划； 

6. 决定界定以下两级阈值，原生汞矿开采以外的采矿活动产生的尾矿

如超过这些阈值则属于按第 11 条第 2 款界定的汞废物范围： 

(a) 首先采用第一级阈值：总汞含量为 25 毫克/千克； 

(b) 对含量超过第一级阈值的尾矿采用第二级阈值：用模拟尾矿堆放地

点汞浸出情况的适当测试方法在浸出液中测得 0.15 毫克/升； 

7. 请技术专家组编写一份指导文件，说明用于对原生汞矿开采以外的

采矿活动产生的尾矿采用第二级阈值的测试方法；  

8. 邀请缔约方在必要时审查技术专家组的成员构成，并通过联合国五

个区域的主席团代表向秘书处通报任何成员变动情况； 

9. 请技术专家组酌情邀请由缔约方确定的额外专家名册中的专家提供

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贡献； 

10. 又请技术专家组主要通过电子手段继续开展工作，并在资源允许的

情况下，举行一次时长充足的面对面会议，以处理第 11条第 2 (c)款涵盖的汞废

物问题，并向缔约方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其工作情况； 
  

2 UNEP/MC/COP.1/17 号文件附件二，经缔约方大会第四次会议修正，载于

UNEP/MC/COP.4/29 号文件附件一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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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秘书处将本决定转交《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

约》的有关机构，并邀请它们将本决定纳入考虑； 

12. 又请秘书处继续支持技术专家组的工作。 

     
 


